切結書     
申請人       等   人，建築地址：桃園市                    （座落        段           小段       等    筆地號）辦理建築物建造執照，茲切結以下打”ˇ“事項，如有虛偽不實，願受法制裁。
□ 1.本案建築物拆除手續，拆除地上  層  戶       造，建築物面積     平方 公尺，如有設定、抵押、貸款等事宜，概與鈞府無涉。

□ 2.本案經查基地確實位置不在山坡地、部分山坡地管制範圍之內（圖詳附件）

□ 3.本案經查基地確實位置不在河川管制範圍之內（管制圖詳附件）

□ 4.本案經查基地確實位置不在軍事管制範圍之內（管制圖詳附件）
□ 5.本案經查基地確實位置不在桃園機場管制範圍之內（管制圖詳附件）

□ 6.本案經查基地確實位置不在高鐵路權範圍60m管制範圍之內（圖詳附件）
□ 7.本案經查基地確實位置不在桃園市辦理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管制範圍
     之內（圖詳附件）
□ 8.本案建築物確實依都市計畫法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處理

□ 9.本案日後如有自來水供水、污水排放、電力供電等問題概由起造人自行負責，與鈞府無涉（桃園市政府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案）

□ 10.其他

此致

桃園市政府
                    切  結  人：

                    地      址： 
                    身份證字號： 

                    事  務  所：         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開業地址： 

                    開業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